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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7_9D_E7_BE_8E_E6_c65_647142.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

四川美术学院属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主管的公办普通本科高等

学校，建校于1940年，国家标准代码：10655。 第二条 为了保

证四川美术学院普通本、专科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规范招

生行为，提高生源质量，维护考生合法权益，依照教育部

《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》，特制定本章程。 第

三条 四川美术学院招生工作遵循“公平竞争、公正选拔，德

智体全面考核、综合评价、择优录取”的原则。 第四条 四川

美术学院招生工作接受纪检监察部门、新闻媒体、考生及家

长、社会各界的监督。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人员 第五条 四川美

术学院设立招生委员会，负责制定招生政策、确定招生计划

，讨论决定招生重大事宜。招生委员会由主管院领导及相关

部门负责人组成，主任由主管院长担任。 第六条 四川美术学

院招生办公室是四川美术学院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

构，具体负责普通本、专科招生的日常工作。 第七条 四川美

术学院纪委对招生工作全过程实施监督。第三章 美术专业考

试 第八条 根据地缘结构和生源分布，我校在全国各地设立美

术专业考试考点，考生就近报考。 第九条 报考美术学（美术

史论、艺术策划与管理）、艺术设计学（设计史论）、广告

学专业的考生只须报名，不参加我校美术专业考试。 第十条 

报考我校其他专业的考生须参加考生所在省级招办组织的美

术类专业招生统一考试，报考我校本科专业还须参加我校单

独组织的美术专业考试，美术专业考试分造型类和设计类，



可兼报两类报考并分别参加两类专业考试。造型类专业考试

科目为素描、色彩、创作基础三科，设计类考试科目为素描

、色彩、设计基础三科，各科成绩满分均为100分。重庆市考

生报考我校按重庆市普通高等学校美术类专业招生考试相关

规定执行。 第十一条 全国各考点试卷均在本院集中实行封闭

式评卷，学院纪委将现场监督评分全过程，以保证评卷工作

的公平、公正，确保评卷的质量。第四章 录 取 第十二条 四

川美术学院执行教育部规定的“学校负责，招办监督”的录

取体制，在教育部领导下，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招生

委员会统一组织。 第十三条 四川美术学院面向全国招生，各

专业招生均实行文理兼收。 第十四条 在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

情况下，身体健康，符合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疾人联合

会颁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及我校专

业学习的要求，非色盲、色弱，我校根据考生专业课、文化

课成绩和所填志愿，全面衡量，择优录取。 1．绘画、雕塑

、艺术设计、工业设计、建筑学、景观建筑设计、动画、摄

影、广播电视编导、戏剧影视美术设计、美术学（美术教育

）专业的录取，在单科外语成绩、文化考试成绩总分和专业

考试成绩总分均达到我校划定的分数线后，按综合分排名，

择优录取；高职专科各专业的录取，在单科外语成绩达到我

校划定的分数线，文化考试成绩总分和专业考试成绩总分达

到考生所在省美术类专业统考合格分数线后，按综合分排名

，全面考核，择优录取。综合分计算方法为：文化成绩÷7.5

×30％＋专业成绩÷3×70％（文化成绩满分按750分计算）

。 2．美术学（美术史论、艺术策划与管理）、艺术设计学

（设计史论）、广告学专业的录取，在单科外语成绩和高考



文化考试成绩达到我校划定的分数线后，按照高考文化成绩

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，原则上文考成绩应达到考生所

在省二本文理科最低控制分数线。 3．凡第一志愿报考我校

造型类、设计类、高职专科专业的考生，专业成绩和高考文

化成绩均达到我校划定的录取控制分数线，专业考试成绩三

科总分达到260分以上，或者高考文化成绩达到550分以上（

原始分），我校将适当降低外语单科要求，优先录取，录取

专业根据考生专业成绩确定。 4．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，

自2006年起高考数学成绩按100％计入总分。 第十五条 新生

入学后，根据《四川美术学院研究生、普通本专科学生学籍

管理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我校将进行复查和专业复试。凡经

复查或专业复试有不符合条件或有舞弊行为者，将取消入学

资格或学籍，退回原地区或原单位，并将舞弊考生情况通知

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办公室。 第十六条 报考我校考生在参加

文化考试时，外语语种不限，但进校后我校只提供英语教学

。. 第十七条 我校各项招生工作严格遵守国家教育部及各省

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招办的规定，我校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

人从事招生中介活动，考生和家长因轻信其他人员的许诺而

造成的一切后果，我校概不承担责任。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八条

学生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，成绩合格，准予毕业，

颁发教育部电子注册，国家承认学历的四川美术学院的普通

高等教育毕业证书；经审核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

》的，授予相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士学位。 第十九条 根据

国家相关资助政策规定，特别优秀的在校学生可享受国家奖

学金，标准为每生每年8000元；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

生可享受国家励志奖学金，标准为每生每年5000元；国家助



学金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生，标准为每生每

年1000-3000元。 学院设立优秀奖学金有特等、一、二、三等

四个等次，受奖面达40％，特等奖学金金额为每生每年7500

元，学院还为一、二年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立了优秀贫困

学生奖学金。 学院设立了新生特别奖学金，对高考文化成绩

和专业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，按一定的比例每人一次性颁发

奖学金3000元。 第二十条 学费、住宿费按物价部门审批的标

准执行,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